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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 

沪科〔2023〕86 号 

 

 

关于上海市科技计划项目（课题）经费管理 

新旧政策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

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，市财政局、市科委于 3 月 24 日发布了《上

海市财政科研项目专项经费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管理办

法》”），为做好政策衔接，现就项目组织实施不同阶段的政策

衔接问题通知如下： 

1.关于正在组织开展项目申报或评审的科研项目。 

已填写申报书的项目，申报书不再调整。后续在任务书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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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段结合申报单位意见对间接费用等进行调整；尚未填写申报书

的项目，原则上按新政策编报预算，填写申报书。 

已启动的项目评审，按照原有方式组织开展；尚未启动的项

目评审，应按新政策在项目评审的同时开展预算评审。 

已提交任务书的项目，原任务书暂不做调整，执行中适用在

研项目的调整要求。 

2.关于尚在执行期内的在研项目。 

项目（课题）承担单位应统筹考虑本单位实际情况，并与科

研人员充分协商后，确定是否执行间接费用等方面的新政策，需

要执行新政策的，履行相关程序后执行。 

3.关于执行期已结束的科研项目。 

执行期已结束并已下达验收结论的项目，相关经费管理和支

出按照原政策执行，不再作调整。对于尚未开展项目综合绩效评

价的项目，按照《管理办法》关于设备费、预算调剂等管理新要

求（间接费用、劳务费按原政策执行）组织开展综合绩效评价并

形成验收结论。 

4.关于结余资金。 

自《管理办法》发布之日起，已按规定留给单位使用的上海

市科技计划项目（课题）项目结余资金，不再执行两年收回政策，

由承担单位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。对于尚未完成项

目综合绩效评价的项目，结余资金处理按新政策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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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目承担单位应落实好科研项目实施和科研经费管理使

用的主体责任，各主管部门应加强督促指导，按照《管理办法》

要求，尽快修订或制定预算调剂、间接费用管理、结余资金管理、

科研财务助理等内部管理制度，并做好在研项目新旧政策衔接等

工作，确保政策落实到位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3 年 4 月 13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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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13 日印发    


